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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 

 

董事會已於 2025 年 9 月 18 日批准 

 

職權範圍 

 

1. 宗旨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授權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本委員會」）

負責監督風險相關事宜和影響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企業風險和風險

管治。 

 

2. 成員 

 

本委員會（包括主席）須包括最少三位成員，全體成員均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委員會主席須由董事會委任。 

 

3. 出席會議 

 

僅成員有權出席本委員會會議，其他人士可應主席邀請出席整個或部分會議。 

 

4. 會議及法定人數 

 

主席須確保委員會符合充分通知及會議次數的要求。 

 

會議法定人數為兩位成員，包括主席或其從成員中委任之代表。 

 

本委員會秘書由集團人力資源及管治總監提名。 

 

5. 主席的責任 

 

主席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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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開放、包容和在適當情況下敢於質疑的討論文化； 

• 確保本委員會獲得履行其工作所需的資訊，並投入足夠時間及精力處理其職責範

圍內的事務； 

• 促使本委員會各項工作順利進行，以協助本委員會獨立監督各項行政決定； 

• 保障風險管理及合規部門的獨立性並監督其履行情況；及 

• 向董事會匯報本委員會的工作。 

 

6. 責任範圍 

 

本委員會的責任包括： 

 

6.1     風險相關事宜 

 

6.1.1  監督風險管理相關事宜，包含金融風險（包括資本和流動資金、零售和批發信

貸風險、策略風險以及財資和交易風險）及非金融風險（包括復元力風險（當

中包括資訊科技、網絡保安和第三方風險）、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包括氣

候風險）、金融犯罪和詐騙風險、監管合規風險、人事風險、法律風險、模型

風險以及財務匯報和稅務風險），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 

 

6.1.2  審閱風險管理報告，並對此提出獨立質疑，包括本集團的企業風險報告，從

而： 

 

• 使本委員會能夠評估本集團的風險狀況，以及管理層如何監控、監察及

減低由本集團各項業務產生的風險； 

• 就當前和前瞻性風險提供清晰焦點，使本委員會能夠評估本集團對潛在

風險之防護及復元能力； 

• 檢討本集團操守架構的成效； 

• 使本委員會能夠應董事會要求就其所得風險資料的可靠性提供額外保

證；及 

• 使本委員會能夠評估本集團旨在識別金融犯罪或濫用系統行為可能影響

滙豐、進而影響整個金融系統的範疇之監控及程序架構。 

 

6.1.3 進行前膽性專題探討及深入分析，以應對各項主要風險及監管方面的問題。  

 

6.2      承受風險水平 

 

6.2.1 信納承受風險水平體現於集團策略的各個方面。 

  

6.2.2   就承受風險水平及容忍風險範圍相關事宜向董事會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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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每年檢討環球承受風險水平架構並作出建議，以供董事會審批。 

 

6.2.4  每年檢討集團承受風險水平聲明並作出建議，以供董事會審批。有需要時可

就承受風險水平作出中期校準。 

  

6.2.5   

 

省覽報告及參考外界獨立意見（如適用），以確保其信納本集團釐定承受風

險水平的方法符合監管規定。 

  

6.2.6 省覽提交董事會審批的重要監管規定呈報資料，包括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

序、個別流動資金評估程序、集團業務復元計劃、解決能力評估和償債能力

／交易活動的縮減以及集團層面業務復元力自我評估，並就內容提出建議，

確保其信納呈交的資料完整，並與本集團承受風險水平的原則一致。 

 
6.2.7  

 

考慮與擬定重大收購／出售建議有關的風險（特別着重由本集團承受風險水

平及容忍風險範圍產生的影響），並在適用情況下向董事會提供意見。 

 

6.2.8 檢討管理與本集團業務復元力相關之風險的成效，包括已批准集團策略之科

技範疇在執行方面的風險、網絡安全相關風險，以及與資訊安全相關的重大

有組織犯罪風險，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6.2.9  就薪酬與承受風險水平及操守的掛鈎進行檢討，並向董事會及／或薪酬委員

會提供意見。 

  

6.2.10   每年審批本集團的股權成本。 

 

6.3       壓力測試 

 

6.3.1  檢討及信納本集團壓力測試架構、管治及有關內部監控的穩健性。 

 

6.3.2  檢討、檢討、質詢及批准直接呈報審慎監管局及英倫銀行或用於相關呈報資料的最終

版集團層面內部和監管規定壓力測試。當中包括所有集團層面壓力測試的主要

假設和判斷，以及集團層面內部壓力測試的境況選擇。 

  

6.4       企業風險管理架構及內部監控制度 

 

6.4.1   

 

每年檢討本集團的風險管理架構，以及就內部審計報告評估有關架構是否在整

個集團有效運作。 

 

6.4.2   監察風險數據匯總及風險匯報原則的執行，並檢討及批准集團的風險數據匯總

及風險匯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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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檢討管理層在貫徹及維持有效風險管理及監控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成效，以培養

遵守滙豐集團政策及合規要求的文化。 

 

在執行監督職責時，本委員會須： 

 

 6.4.3.1 考慮監管機構就風險管治、經營操守、風險評估或管理過程的任何

重大發現； 

   

 6.4.3.2 檢討本集團對合規風險的監控措施，並信納有關措施已經足夠，且

本集團與監管機構維持適當關係； 

   

 6.4.3.3 省覽審核部有關風險管理和監控系統弱點的報告；及 

   

 6.4.3.4 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的成效。 

 

6.5       內部審計 

 

 審閱審核部有關本委員會宗旨及責任範疇的報告。 
  

  

6.6     集團風險管理總監及風險管理部 

 

6.6.1  

 

監察集團風險管理總監的成效及獨立性，以及檢討風險管理及合規部門的組

成及成效，包括其擁有足夠聲望、獨立於業務部門，以及擁有足夠資源。 

  

6.6.2  本委員會須確保集團風險管理總監： 
   

   

 6.6.2.1      可直接聯絡本委員會主席； 

  

 6.6.2.2   

 

向本委員會匯報，同時循內部匯報途徑向集團行政總裁匯報；及 

 6.6.2.3      獨立於個別業務單位。 

  

6.6.3  向董事會建議委任或罷免集團風險管理總監。 
  

  

6.7      《年報及賬目》 

 

6.7.1   

 

審閱及通過《年報及賬目》內有關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及風險披露的內

容。在向董事會推薦風險披露資料時，本委員會須專注於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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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1 陳述本集團的風險管理策略，當中包括本集團因有關策略而承受的

內在風險、相關承受風險水平與容忍風險範圍，以及如何持續評估

承受風險水平； 

  

 6.7.1.2  顯示本集團面對的潛在風險之預期影響的前瞻性資訊；及 

 

 6.7.1.3  陳述整個集團如何管理不同風險，以及本委員會在監督方面的職

責。 

  

6.8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的風險管理委員會 
 

  

6.8.1 在有需要時，須與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及其風險管理委員會合作和聯繫（為

後者設定清晰的預期目標）。在行使責任方面，本委員會將有權要求但非指

示主要附屬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按本委員會決定不時採取行動或提供資料和

文件。這可能包括以下各項： 

 

(i) 省覽主要附屬公司新浮現風險或問題的上報資訊； 

 

(ii) 按需要及最少每半年一次省覽適用保證證書，以支持本集團的對外報   

   告； 

 

(iii) 鼓勵共用資訊和採用最佳慣例；及 

 

(iv) 鼓勵與本委員會以及主要附屬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之間的互動。 

 

6.9  其他責任 

 

6.9.1  考慮應否就風險管理事宜採納外界意見，尤其是就本委員會和風險管理及合規

部門進行的分析及評估提出的質疑。倘認為有必要，本委員會將獲董事會授權

以取得相關專業外界意見。 

 

6.9.2 本委員會有責任監督下列文件的規定在其生效期間得到遵循： 

 

1) 日期為 2020 年 7 月 7 日的英國金融業操守監管局指令通知。 

 

7. 本委員會的運作 

 

本委員會： 

 

• 須每年與集團審核部主管會面最少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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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每年與外聘核數師會面最少兩次。 

• 須在管理層避席下，每年與集團風險管理總監會面最少兩次。 

• 須每年檢討本職權範圍及其本身的成效以及所收取資料的質素，並就所需變更

提出建議。 

• 須向董事會報告本職權範圍所載事項及本委員會如何履行責任，並就解決問題

或改善現況所需採取的行動提供建議。 

• 須考慮所有適用司法管轄區及監管機構的法律和法規。 

• 在有需要時，須與所有其他董事會下設委員會合作和聯繫（包括釐定責任重疊

或懸空的事務）。本委員會與集團旗下其他相關董事會及委員會的互動，將載

入本委員會於每個曆年持續制訂的詳細計劃和程序中。 

 

 

中譯本與英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